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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权占有对抗效力的二元考察

翟云岭 郭佳玮

摘 要:《民法典》第 725 条对合同法作出修改，基于承租人占有租赁物而使租赁权取得
对抗受让人的法律效力。考察实体法方面，租赁权的占有权利推定效力存在局限性，对基于物
权公示原则而形成的交易秩序造成影响，且增加第三人交易中的查证义务与交易成本。考察
程序法方面，“承租人占有租赁物”由《执行异议与复议规定》第 31 条中针对虚假租赁的事实
认定标准转变为《民法典》所设定的租赁权取得对抗力的形式要件，因此应对承租人提出执行
异议的程序适用与审查标准作出修正，在案外人执行异议中对租赁关系的真实性作形式审查，

综合考虑各方意见、权衡各方利益并决定是否转向执行异议之诉或直接“带租拍卖”。我国租
赁权占有对抗效力的模型构建，一方面针对不同种类租赁物，“占有”的解释应作区分;另一方
面应为未来租赁权公示特别立法的优先适用预留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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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买卖不破租赁”制度源起于罗马法，并为《德国民法典》所继承和发展。通说认为，我国原《合同
法》第 229 条规定了“买卖不破租赁”。依据该条规定，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
租赁合同的效力。因该条文语焉不详，在理论与实务层面均存在较多疑虑。在实体法方面，由于租赁
权并不具有相应的公示手段，其所取得“物权化”的效果受到质疑。故有的学者认为，应当通过承租
人占有租赁物的方式，赋予租赁权一定的公示效果，以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①在程序法方面，实务
中存在当事人通过伪造租赁合同妨碍执行程序的案例，部分法官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将承租人占有租
赁物作为审查租赁关系是否真实存在的要素之一，以避免“买卖不破租赁”规则的随意滥用。②

对于这些问题，我国在立法层面并非毫无回应。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
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执行异议与复议规定》) 第 31 条中，最高人民法院对司法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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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中“买卖不破租赁”规则的适用在事实认定上作出了限制，其中规定承租人应在法院查封前占有不
动产，从而证明其对不动产已经实际使用。在《民法典》合同编中，立法者延续原《合同法》“买卖不破
租赁”制度的同时，亦采纳了《执行异议与复议规定》第 31 条中的观点。《民法典》第 725 条规定，租
赁物在承租人按照租赁合同占有期限内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该条文与原
《合同法》第 229 条的显著区别在于，后者将“承租人占有租赁物”作为适用“买卖不破租赁”规则的构
成要件之一，也使之由司法解释中处理案件的事实认定规则上升到法律适用层面。论及于此，应当思
考如下几个问题:《民法典》第 725 条的这种改变在实体法与程序法方面的意义与作用体现在哪里?

是否能够弥补我国“买卖不破租赁”规则设计上存在的不足? “承租人占有租赁物”要件能否起到强
化租赁权公示效果的作用? 对司法实践执行异议程序中虚假租赁的审查处理有哪些积极影响?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将分别从实体法与程序法两个向度分析租赁权基于承租人占有租赁物而取
得的对抗受让人的法律效力:从租赁权公示角度，探讨占有的权利推定效力以及在“买卖不破租赁”

规则中适用的局限性;在司法实践，尤其是执行异议程序层面，考察占有作为租赁权对抗第三人的形
式要件与辨别虚假租赁真伪的事实认定要素的作用，为我国“买卖不破租赁”规则在条文解释与法律
适用方面提供参考与建议。

二、租赁权占有对抗效力的路径解析

( 一) 租赁权占有对抗效力的法理基础
“买卖不破租赁”( Kauf bricht nicht Miete) ，是指在标的物出租后，所有权人虽然可以出卖标的

物，但租赁关系并不因为该买卖行为而解除，承租人仍然可以对买受人主张继续承租标的物。③ 根据
传统理论，“买卖不破租赁”规则设立之目的，在于保障承租人对租赁物合法的占有、使用、收益。④ 但
是，这一立法目的并不是“租赁权物权化”的法理基础。承租人基于租赁合同对租赁物的占有而享有
物上请求权，根据占有被侵害的情况不同，包括占有物返还请求权、占有妨害防止和排除请求权。若
第三人违背占有人的意思侵占或妨害对标的物占有的，承租人可以行使物上请求权。但当第三人为
受让标的物所有权的新所有权人时，承租人基于债权享有的物上请求权则无法对抗第三人基于所有
权享有的物上请求权，承租人亦无法继续占有、使用标的物。立法者为实现“保障承租人对租赁物合
法占有、使用、收益”之目的，以政策之考量，规定第三人在知悉或应知租赁契约存在的情况下，租赁
契约得以拘束第三人，从而产生“租赁权物权化”的效果。由此要求，承租人之租赁权应有一定公示
方式。作为债权之租赁关系本不具有公示性，“买卖不破租赁”规则使之具有对抗租赁合同以外第三
人之效力，而“占有租赁物”使得已经物权化的租赁权取得公示性。⑤ 在出租人与承租人签订租赁合
同后，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占有，若出租人转让租赁物所有权于第三人，第三人就可依据承租
人对租赁物之占有，推定租赁关系的存在，从而使其避免在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后遭受未知的损害。理
论上，“占有”应当视为租赁权形式上的对抗要件: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占有，则租赁权因具有公示性而

·72·2022 年第 3 期 租赁权占有对抗效力的二元考察

③

④

⑤

参见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00 页。
根据德国法理论，“买卖不破租赁”的设立以保护弱势承租人为目的，但后世对此并不认同。有观点认为，“买卖不破租赁”的立
法目的是为了保护承租人阶层的生存利益，参见张双根:《谈“买卖不破租赁”规则的客体适用范围问题》，载王洪亮、张双根等主
编:《中德私法研究》( 2006 年第 1 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5 页。亦有观点认为，当以保护承租人在先合同利益作为
“买卖不破租赁”的立法目的，参见黄赤橙:《动产作为“买卖不破租赁”客体的适格性分析》，载《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
学版) 》2017 年第 1 期，第 71—73 页。但笔者认为，不论采何种观点，“买卖不破租赁”均保护了承租人依据租赁合同所享有的对
租赁物行使的占有、使用、收益权利。前述第一种观点在商事租赁中难以自圆其说，第二种观点则仅在如第三人故意侵害承租人
利益的情况下才能成立。
参见王泽鉴:《买卖不破租赁: 第四二五条规定之适用、准用及类推适用》，载氏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第 6 册) ，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83 页。



取得对抗第三人的效力，租赁权受到“买卖不破租赁”规则的保护;若租赁物并未交付占有，则租赁权
不得对抗第三人，不论第三人是否为善意，均无“买卖不破租赁”之适用，但租赁关系并未因此解除，

租赁合同在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仍然有约束力。根据占有的权利推定理论，出租人向承租人交付租
赁物，第三人依据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占有，推定其享有租赁权。又根据“买卖不破租赁”规则，作为第
三人的买受人，在租赁合同存续期间取得租赁物所有权，由于其已经通过占有的权利推定知悉租赁关
系的存在，当视买受人同意受原租赁合同的拘束，故租赁关系在新所有权人与承租人之间继续存续有
效。如此，既保护了承租人的权利不受侵害，也使买受人免受不测之损害，从而维护了交易的安全性。

( 二) 租赁权对抗效力的域外模式与本土道路
考察域外比较法，在规定有“买卖不破租赁”的立法例中，既存在有为租赁权设定公示者，亦存在

未为公示之立法，而公示方式亦有差别。《德国民法典》第 566 条规定，出租之住屋交付使用承租人
后，由使用出租人让与住屋所有权于第三人者，在所有权存续期间基于租赁关系所生之权利义务，由
受让人取代出租人而加入其中。⑥ 根据德国法之规定，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后方有买卖不破租赁规则
的适用，但条文中并未明确租赁物是否处于承租人占有之状态下，因此德国法在买卖不破租赁规则中
并未赋予租赁权以占有或登记的公示手段。但为平衡承租人与受让人的利益，在该条第 2 款中又规
定受让人在怠于履行合同义务时原出租人承担保证人之义务，且不享有先诉抗辩权。与德国法相似
的还有日本的立法例。《日本民法典》第 605 条规定了租赁权的登记对抗效力，即在不动产租赁权登
记后，租赁合同对于其后取得不动产所有权者亦发生效力。由于日本法采双方登记主义，承租人欲取
得租赁权的登记对抗效力需要借助出租人之协助，而无法独立完成登记程序，因此承租人由于未取得
租赁权登记而被出租人借助虚假买卖而规避“买卖不破租赁”适用的情况时有发生。⑦ 正因于此，《日
本借地借家法》第 31 条对租赁权登记对抗的公示方式作出改变，使得建物租赁纵使未为登记，但已
交付承租人使用者，租赁契约对于租赁物所有权之受让人仍为有效。因此，经过特别法与司法判例的
改变，日本之不动产租赁亦毋需登记而取得对抗效力。相对应地，在德国、日本立法例以外，亦有域外
法强制要求租赁权需经登记或公证的方式取得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较为典型的如《法国民法典》第
1743 条、《瑞士债法典》第 261 条、《奥地利民法典》第 1095 条、《意大利民法典》第 1599 条等。其中，
《奥地利民法典》第 1095 条将“买卖不破租赁”中承租人权利的性质规定为物权，但物权的成立以租
赁契约在公共登记簿登记为前提。⑧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 425 条在其修改之时加入“承租人占有
租赁物”要件，同时在第 2 款对租赁期限超过五年或未定租赁期限的未经公证不动产租赁作了限制
适用的规定。又如《美国路易斯安那民法典》以登记作为租赁权公示要件，但并未对登记公示的合同
内容作严格要求。⑨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 4． 2—7: 101 条第 1 款规定，承租人在
出租人转移租赁物所有权至新所有权人时已取得租赁物的占有，则新所有权人取代原出租人地位加
入合同，而原出租人则承担债务不履行的保证人责任。立法者认为，租赁合同以承租人占有租赁物作
为公示方法，而买受人在知道标的物上存在租赁关系时，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价款也会受此影响。在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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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学法律学院、台大法学基金会编译:《德国民法典》，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517 页。
参见高圣平:《不动产权利的登记能力———评〈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征求意见稿) 〉第 4 条》，载《政治与法律》2014 年第 12 期，
第 16 页。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周友军、杨垠红译，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80 页。
在可登记的租赁合同类型问题上，由于内容不易为他人所得知，初始口头形式签订的租赁合同是不包含在内的，故此无法取得对
抗第三人的效力，其作为半物权( semi － real right) 的效果似乎无法达成。针对既长又复杂的租赁合同内容的记录问题，1986 年出
台的一条法令对此作了额外规定，在提供涉及双方当事人和标的物等基本信息的“租约摘要”( extract of the lease) 的情况下，口头
形式的不动产租赁合同即可登记并取得类似物权一般的对抗效力。但是，除去形式上必须登记的租赁期限条款以外，并非承租
人所有的权利与义务都在新所有权人与承租人间存续，这也避免了第三人因不知悉租赁合同内容而利益受损。See Lee Har-
grave，Public Ｒecords ＆ Property Ｒight，56 Louisiana Law Ｒeview 536，544—545 ( 1996) ．



租人占有租赁物时，则认定买受人知道或推定其知道租赁关系的存在，所有权人并未直接控制租赁物
这一事实足以对卖方起到警示作用，督促其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在承租人已经占有租赁物，而买受人
尽到调查义务后仍未得知租赁关系的存在时，买受人仅得向出卖人请求买卖合同义务不履行的赔
偿。�10 但此条仅作为一般规定，对于例外必须进行登记的货物租赁，如船舶、航空器等，则适用特殊
规定。�11

对于我国买卖不破租赁及相关规则立法之回顾，规定租赁权公示对抗第三人或毋需公示者均有
之。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第 119 条、
《经济合同法》第 23 条及《合同法》第 229 条，均在承认“买卖不破租赁”的基础上，未对取得对抗第三
人效力的租赁权提出相应的公示要求。不同于上述立法，最高人民法院在《执行异议与复议规定》第
31 条第 1 款中规定，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租赁合同并占有使用，承租人以此
拒绝向受让人移交处于租赁期间的不动产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换言之，承租人若已对租赁不动产
取得占有，则适用买卖不破租赁规则，可以此取得公示公信力而对抗受让人。《民法典》第 725 条继
承了上述司法解释中的租赁权公示理念，以承租人占有租赁物作为买卖不破租赁规则适用的形式要
件，而改变了原《合同法》第 229 条的规定。《民法典》第 725 条中加入“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占有”之要
件，从立法本意来看，其修改目的在于解决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倒签租赁合同而损害房屋买受人利益的
问题。�12 质言之，立法者意图通过为租赁权赋予占有的公示方式，以明确租赁合同真实的签订时间。

三、租赁权占有对抗效力的实体法考察

( 一) 租赁权的占有权利推定效力
占有人在占有物上行使的权利，推定其合法有此权利，称为占有的权利推定。�13 占有的权利推定

主要包含占有的正确性推定及占有人的受领权推定两方面内容。占有的正确性推定使占有人推定占
有该物之状态为合法，而占有人的受领权推定使占有人具有受领关于物的给付以及关于物的损害赔
偿的权利。�14 占有的权利推定起源于日耳曼法，并为各国所普遍承认，如《德国民法典》第 1006 条、
《法国民法典》第 2279 条、《瑞士民法典》第 930—931 条、《日本民法典》第 188 条等。对于占有的权

。�15 我国台湾
地区“民法”第 943 条规定，占有权利的推定不仅包括动产，也包括不动产，既适用于所有权，亦适用
于他物权及债权。由于登记具有绝对效力，其公示效果之信赖程度大于占有，在占有与登记名义发生
抵触时，应以登记内容为准。�16 因此，在我国台湾地区，对于已办理登记的不动产、船舶等准不动产，
仍应以登记为准，而无占有权利之推定;对于未办理登记的不动产及准不动产，仍有占有之权利推定
的适用。王泽鉴先生认为，依据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 943 条之规定，占有人于占有物上所行使之
权利，应以其实际意思为准，仅在占有人占有意思不明时推定其行使之权利为所有权，但该权利并不
限于所有权，也包括他物权及债权。�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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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民法典研究组、欧盟现行私法研究组编著:《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 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于庆生等译，法律出
版社 2014 年版，第 328 页。
前引⑩，第 332 页。
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 中) ，法律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362 页。
参见陈华彬:《我国物权立法难点问题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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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华彬:《民法物权论》，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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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推定所适用的范围，各国(地区)立法略有不同。依据《德国民法典》第1006、1065、1237 条的规定，权利推

定的范围只限于动产物权。而其他国家(地区)的民法则不作此规定，认为物权、债权均可适用



对于占有之权利推定所适用的范围，我国理论界存在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占有的
权利推定效力，应以无需进行权利登记的财产为限。�18 依此观点，其中所指之“权利”，应包括动产之
所有权、他物权以及债权，而将不动产排除在外。第二种观点认为，“占有的权利推定，是一种取得推
定”，在所有权以占有为权利取得的生效要件的情况下，可以适用占有的权利推定。�19 依此观点，占有
的权利推定应以所有权为限，包括未登记之不动产及动产，而不包括他物权及债权。第三种观点认
为，对于占有人权利的推定仅仅适用于对动产的占有。�20 不动产物权应根据不动产登记而确定，不能
依据占有而推定占有人为权利人，而应以不动产登记所确定的权利为准。对于动产而言，不论是自物
权还是他物权，亦或是租赁权等债权，均应适用占有权利的推定。�21

笔者认为，占有的权利推定应以该权利是否需要登记公示为限。占有推定之权利并不限于自物
权，亦包含他物权及债权，适用之范围亦不以动产或不动产作为区分标准。在现代民法理论中，占有
作为权利之外观，依据实质或真实权利为其基础，基于这种盖然性而赋予占有以权利推定之效力。�22

因此，如占有人于占有物上行使所有权，则推定其具有所有权; 如行使权利为债权，则推定其拥有债
权。但是，登记作为权利归属与权利内容的根据，不论是要件主义还是对抗主义，都具有登记之权利
正确性推定的效力。�23 由于登记的公示效果强于占有，当占有所表达之权利同时为登记所公示时，则
应以登记的权利归属与内容为准，此时则不再具有占有权利的推定效力;反之，则应有占有之权利推
定效力的适用。�24

根据占有的权利推定理论，租赁权作为债权，不需要通过登记进行公示，因此具有权利的正确性
推定的效力。承租人依据租赁合同取得租赁物的占有，并在租赁物上行使租赁权，第三人基于承租人
对租赁物的占有与使用产生合理信赖，推定承租人对租赁物享有租赁权。从我国民法理论来看，不论
租赁物为动产、不动产，均可以基于其对租赁物的占有而推定承租人享有的租赁权，但准不动产应当
区分航空器、船舶与机动车的适用关系。根据原《合同法》的一般规定，租赁权作为债权，均不以登记
作为公示方式，登记既非租赁关系的成立要件，亦非租赁权的对抗要件。虽然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
法》第 54 条及《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 14 条规定了房屋租赁合同的出租人与承租人应向当地房
屋主管部门登记备案，但这种登记仅属于行政管理性质，并不具有物权法中规定的物权登记的公示权
利归属与权利内容的效力。并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4 条第 1 款的规定，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并非租赁合同的生效要件，未
依法律、行政法规办理登记备案，并不影响房屋租赁合同的效力。因此，在一般动产与不动产租赁中，
均得以适用租赁权的占有推定。对于准不动产租赁，我国则在租赁的一般规定以外有着特殊的规定。
根据我国《民用航空器法》第 33 条的规定，民用航空器的融资租赁和租赁期限为六个月以上的其他
租赁，承租人负有向民用航空器主管部门登记租赁占有权的义务，并由其承担未登记而产生的不利后
果，即虽然租赁合同在当事人间仍然有效，但租赁占有权不得对抗第三人。�25 与之相同，我国《船舶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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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的权利推定，一般仅具有消极的效力，占有人不得利用此项推定作为享有权利的证明。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原《物权法》第
142 条及《民法典》第 352 条但书规定，建筑物、构筑物的实际占有人有相反证据证明自己的权利时，可以否定建设用地使用权人
作为物权人。此处的法理在于，根据物权行为理论，不动产在交付占有时，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存在转让不动产所有权的意思表
示，因此应当承认占有人成为实际物权人的事实。这并不代表占有人可以依据占有的权利推定，推翻现有登记所确立的实际权
利人，成为证明自己享有权利正确性的依据。
参见江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全释》，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89 页。



记条例》第 6 条针对光船租赁，亦规定当事人应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其租赁权，未经登记的租赁权不
得对抗第三人。�26 因此，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动产、不动产租赁应当适用占有的权利推定; 准不动产
中，机动车租赁权可通过占有推定其权利的正确性，船舶、航空器的租赁权不存在占有推定的适用
空间。

( 二) 租赁权通过占有权利推定取得对抗效力的局限性
1．占有主要体现为物的利用关系而非权利内容
所谓占有，系指占有人对于物有事实上的管领力的状态，�27其一般表现为对物的支配，而排除他

人的干涉。根据占有理论，可以将占有分为直接占有与间接占有、自主占有与他主占有等。而根据占
有所依之权利性质，又可以分为物权性质的占有以及债权性质的占有。质权人、承租人、所有权人等，

均可以对物形成直接占有，而托运人、出租人、寄存人等，亦可以通过特定的法律关系完成对物的间接
占有。占有为公示的方式而非内容。占有所公示之效力通常是靠占有权利的推定实现的，其内核是
占有人既然有占有之事实，并于占有物之上行使权利，即推定其合法有此权利。�28 占有之事实推定的
理论基础为经验发展，根据一般人的正常认知而确定占有人对物的占有状态，并且推定占有人对物为
有权占有。至于占有人对物的占有权利基础为何，仅得从占有人对物行使权利时之意思以及客观支
配行为判断，包括对占有物的使用行为、保管行为、运输行为等。因此，“占有并非权利本身，而是权
利的外观”。�29 虽然占有在未被其他权利外观所打破之前，占有人得依该占有主张所表征的权利外
观，推定取得实质意义上的权利，但根据《德国民法典》第 1006、1065、1237 条的规定，推定占有人合
法占有的权利范围应限于动产物权。依据《德国民法典》第 986 条第 2 款之规定，基于债务关系之动
产占有人得以其占有权对抗所有权人的原物返还请求权。该抗辩权的行使仅具有使占有权人拒绝返
还标的物之效力，其与原所有权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因所有权的变动而消灭，亦不因此条之规定
转而由新所有权人承担。由于《德国民法典》中规定“买卖不破租赁”规则的租赁物适用范围并不包
括一般动产，而特殊动产在租赁合同取得登记公示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因此其关于占有推定权利限于
动产物权之规定并未与“买卖不破租赁”规则发生冲突。同样，依照《日本民法典》第 188 条规定，通
过占有状态可以推定的权利除所有权以外，还应包括地上权、质权、租赁权，而《日本民法典》中“买卖
不破租赁”的适用应当以租赁合同取得公示登记为前提。因此，虽然日本民法中规定占有状态的推
定可以及于租赁权，但亦可与“买卖不破租赁”规则相协调。我国原《物权法》中并未有占有权利推定
的规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编订的“物权法草案建议稿”中，第 419 条规定了占有的权利推
定，其中对占有的权利范围并未作明确规定，仅排除了“依照法律规定应当办理登记的财产权利”的
适用。�30 至于债权是否适用占有的权利推定，我国未有相关法律规定，理论界对此亦未达成一致意
见。我国“买卖不破租赁”理论中，并未否认动产租赁的适用。因此，对于动产租赁而言，承租人对于
租赁物的占有虽然可以通过占有推定理论认定为有权占有，但承租人基于何种权利取得占有，第三人
则不得而知。并且，不论动产租赁还是不动产租赁，租赁合同中的具体条款与内容，在未取得登记备
案的情况下，第三人显然无法查明。若要求取得租赁物所有权的第三人无条件地继受租赁关系中的
权利义务，显然易对其造成难以预计之损害，实则有失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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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动产租赁中占有的权利推定破坏了物权公示原则
物权公示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对物权的享有与变动均应采取法定的公开方式。�31 物权公示最根

本的作用是给物权的各种变动提供具有公信力的法律基础，通过将物权变动的事实向社会公开展示，

以保障物权人能够按照其意思行使权利的同时不使第三人遭受不测的损害。�32 除此之外，物权公示
依据法律赋予的公信力，明确物权的权利归属，从而维护了交易的秩序，促进了交易的安全、稳定与效
率。依据物权公示原则，物权的归属及负担等相关信息，通过法定的方式向社会展示。交易相对人可
以通过权利的公示了解标的物的现状，对公示信息产生合理的信赖，并为自己是否做出某法律行为提
供参考。物权公示原则为确保人们预期的交换利益得以顺利实现，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可信赖的
规则。�33

物权的公示方法必须由法律规定，不动产必须经登记公示，动产则由占有作为公示手段。不动产
权利信息记载入登记簿则取得公信力，即使登记存在错误或有遗漏，因第三人基于对登记正确性的信
赖而与登记名义人交易，其所取得的利益也应受法律保护。�34 对于交易当事人来说，不动产登记簿为
其提供了一种主观辨识权利的途径。“不动产物权的相关交易人可以借助不动产登记簿来确定某种
不动产物权是否存在，或不动产所有权之上是否存在某种权利负担，从而做出是否进行或如何进行不
动产交易的决定。”�35

对于买卖合同中的买受人来说，其决定购买该不动产，是基于对不动产登记簿上所记载的自然状
态及权利信息的信赖。买受人取得该不动产的所有权，其状态应与登记簿所记载内容相一致。对于
登记簿以外不动产的权利负担，善意的买受人显然无法获知，并且也不应承担额外的查询义务。并
且，在社会资本高度发展的今天，不动产证券化、金融化已成为现实。不动产作为资本流转的介质，其
流通速度加快，交易相对人仅就不动产登记情况进行了解即作出是否买入的决定，更不需要对不动产
的实际占有及其他债权信息进行调查。“买卖不破租赁”规则的适用，使在不动产登记簿上并无公示
的租赁权，对买受人产生了对抗效力。根据“买卖不破租赁”理论，其法律效果使租赁契约在买受人
与承租人之间继续生效，买受人自取得租赁物所有权时起，即负有将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占有、使用
的义务。买受人无法取得完满之所有权，其所负担的不动产登记簿记载内容以外的义务与因其所产
生的不利益，对于买受人而言显然并不公平。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意义，在于通过登记为不动产交易提
供具有国家公信力支持的、统一的、公开的法律基础，并由此建立不动产物权的交易秩序。�36 租赁权
仅通过占有，即取得与不动产登记相同的对抗效力，这使得当事人在达成交易时心存顾虑，乃至影响
到基于物权公示原则形成的安全稳定的交易秩序。

3．租赁权的占有推定使第三人增加额外的查证义务
根据“买卖不破租赁”规则，在租赁关系存续期间内，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占有后，承租人的租赁权

取得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即使出租人让与租赁物的所有权，租赁关系在承租人与新所有权人间继续存
在。然而，作为租赁的公示方式，占有租赁物的公示效果不如抵押权以登记为公示方式更能明确表示
权利信息，买受人仅得从标的物已被第三人占有来推定租赁关系存在的可能性，并作出进一步的查
证，从而保障其个人权益。�37 因此，买受人承受了额外的、具有一定难度的查证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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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中，对于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占有的事实认定，尤其是租赁物为不动产的情况下，满足哪些条
件可以认定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占有使用，无法形成统一标准，给买受人的查证造成困难。《执行异议
和复议规定》第 31 条第 1 款规定，不动产在法院查封前交付承租人占有的，承租人可以向法院提出在
租赁期间内阻止向受让人移交占有被执行的不动产;第 2 款规定，以明显不合理低价承租被执行的不
动产或者伪造交付租金证据的，则不能适用“买卖不破租赁”规则而取得对抗效力。从该司法解释可
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对是否适用“买卖不破租赁”规则，仍然以承租人是否实际占有使用租赁物为
标准。而此时对“占有”的认定，并不是狭义上的对物的实际控制，法院考察诸多因素，均可作为认定
“承租人占有租赁物”的标准，如承租人在租赁物所有权变更前已将该不动产作为营业执照上之住所
地并在相关部门取得登记，承租人已实际支付租赁房屋的水电费、物业费，承租人已按照租赁用途对
承租房屋进行装修，等等。�38 以“盛杰杰与沈凤林、第三人周思楠执行异议之诉案”为例，该案中承租
人并未实际居住使用涉案房屋，但业已支付租金，由出租人处取得房屋钥匙并更换门锁，法院以此认
定承租人已取得占有使用房屋的外观形式。�39 而实务中，租赁合同双方当事人亦通常约定，将交付租
赁房屋钥匙，视为房屋交付已完成。虽然立法者意图通过规定“承租人占有租赁物”作为租赁权的外
观形式，形成足够的公示效果，从而使受让人以此推测租赁关系的存在，但实务中对“占有”状态的认
定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与立法者的预期相去甚远，受让人在尽到一般注意义务的情况下很难查
询得知租赁物上的权利负担。

根据前文论述，《民法典》第 725 条规定“占有租赁物”的要件，使租赁权具有了权利外观，从而取
得对抗第三人的效力;第三人理论上可以通过租赁物的占有状态推定租赁关系的存在，但在现实交易
中则很难实现。正如苏永钦教授所言，以占有租赁物作为承租人租赁权的外观形式，于不动产受让人
而言，对其不动产交易风险的降低收效甚微。�40 以保护买受人利益为出发点却最终为买受人额外附
加的查证义务，在逻辑上似乎很难说通。占有权利推定的适用使得取得占有权利外观的租赁权获得
对抗买受人的效力，但对于一般社会主体而言，占有状态的查证难度较高、公示效果较差，买受人因无
法知晓标的物上权利负担而遭受的交易风险依然存在。因此，可以说《民法典》第 725 条是在采纳
《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 31 条第 1 款观点的基础上，对原《合同法》第 229 条所作的注疏。此处对
“买卖不破租赁”规则构成要件的修改，其作用基本体现在为司法审判中法院认定租赁关系的成立提
供客观依据，从而避免因标的物出让人或被执行人与他人签订虚假租赁合同而使受让人利益受到
侵害。

四、租赁权占有对抗效力的程序法考察

( 一) “承租人占有租赁物”:事实认定要素还是取得对抗力的形式要件
由于我国并未将占有认定为一种独立的权利，其仅表征一种事实状态，体现为系于物上的利用关

系。占有权利的推定，基于占有人在标的物上行使之权利而推定其享有该权利，在诉讼程序中即表现
为免除占有人举证证明其有本权权利的责任。故亦有学者认为，占有权利的推定应为关于举证责任
分配的规则，占有人无需主动地证明其权利，仅在他人为其主张之权利提供证明后，负有被动的举证
责任。�41 因此，在受让人请求返还原物的诉讼中，受让人提供其作为合法物权人的证明后，承租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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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其占有标的物系基于合法有效的租赁合同，且其取得标的物的占有时点应为受让人取得标的物
所有权之前。在规定“承租人占有租赁物”为买卖不破租赁规则构成要件之前，承租人仅需证明存在
租赁合同为有效且存续即可向受让人的返还原物请求权提出抗辩，而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证明虚假租赁合同的责任由受让人承担，受让人在取得租赁物所有权之时尚且不知晓租赁关系的存
在，是故对于受让人来说无疑存在巨大的障碍。根据《民法典》第 725 条的规定，受让人提请返还原
物之诉的，承租人应当对其租赁合同的效力、占有租赁物的时间承担举证责任，而受让人仅负担反证
的证明责任———租赁关系的存在陷入真伪不明并使法官产生合理怀疑即可。因此，第 725 条的规定
在租赁关系真实性的证明责任分配上，较之于原《合同法》第 229 条的规定更为合理。

正如前文所述，《民法典》第 725 条更多是面向解决执行程序中案外人与债务人“倒签合同”的虚
假租赁、滥用买卖不破租赁规则的问题，是对原《合同法》第 229 条以及《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 31
条综合考量的结果。由于原《合同法》第 229 条的立法缺陷，我国对于买卖不破租赁规则的适用及限
制适用仅存在理论上的支撑，司法实践中多有债务人与案外人假借租赁合同的订立而规避执行，滥用
“买卖不破租赁”赋予承租人的特殊保护地位。虚假租赁造成的负面影响主要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债权人或受让人因受虚假租赁的阻碍难以实现其权利;另一方面，虚假租赁也对法院的执行
程序造成干扰，使法院承担过重的调查收集证据工作的同时亦降低了执行程序的效率，从而影响司法
公信力。考察《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 31 条的条文内容可以发现，若在法院查封不动产前已占有
租赁物的，则承租人可依据租赁合同对抗受让人;若租金明显过低或交付租金证据系伪造，则不认可
承租人对买卖不破租赁规则的适用。在司法解释中可以显见最高人民法院的态度是，对于执行异议
案件，法院应当对案外人提出的对执行标的上存在租赁权的异议申请进行实质审查。若仅从租金的
支付时间和方式来判断租赁合同签订的时间及租赁合同的真伪，又或者将承租人的实际需求或租金
多寡作为认定租赁合同真实性的因素，�42这仅可使法院对租赁合同的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却难以确
切断定其为虚假租赁，且法院也将在查证方面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而占有作为租赁权的公示方
式和标的物的事实状态，其外在表现性与前文所提诸多要素相比更易查证。因此，《执行异议和复议
规定》第 31 条将租赁物占有与租金交付等作为审查租赁关系真实性的基本要素是合理且妥当的。

( 二) 承租人提出执行异议的程序适用与审查标准修正
然而，各地法院对租赁关系真实性的审查并未形成统一的标准与程序。有的法院主张适用《民

事诉讼法》第 232 条对租赁合同的真实性进行形式审查;有的法院认为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第 234
条对租赁合同的真实性作实体审查;有的法院在执行异议阶段进行形式审查，若租赁权的存在并不足
以排除执行则再通过执行异议之诉进行实体审查; 亦有法院并不审查租赁合同的真实性，而在声明租
约真实性存疑的前提下直接“带租拍卖”，由竞买人自担风险。�43 出现这种境况主要原因在于，法院在
审查租赁关系真实性中对承租人利益保障与维护执行效率之间难以达致平衡。若仅就租赁关系进行
形式审查，则承租人、债权人乃至受让人的利益实现将存在极大或然性，而法院引导承租人走向执行
异议之诉并进行实体审查则又会大大拉长执行周期，影响执行效率。同时，《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
第 31 条对于租赁关系真实性的认定标准规定并不明确，承租人占有标的物是否既包括直接占有亦包
括间接占有? “不合理低价”“租金交付证据”应如何认定? 诸如上述疑问缺乏清晰的认定标准，使得
部分法官依靠主观臆断的“经验法则”来识别虚假租赁，�44造成“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对司法公信力
造成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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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当明确的是，承租人提出的以标的物上存在有效租赁合同为由阻却执行行为的异议应属
案外人提出的执行异议，应适用案外人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程序，而不适用执行异议审查程序。所谓
案外人执行异议，应是当事人以外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执行标的主张的包括所有权在内的实体
权利，其目的在于阻止执行标的的转让、交付。�45 承租人于执行程序中主张租赁权，其本质是阻却标
的物的交付，属于案外人对执行标的而非执行行为提出的实体权利的异议，因此应适用《民事诉讼
法》第 234 条的规定。�46 但是，执行异议之诉的目的在于阻却法院的强制执行，其应产生程序法上的
形成效果，或可称为“程序法上的形成之诉”，而不应对案外人所提之实体权利的效力作出评判或确
认。�47 因此，针对案外人以租赁权为由提出的执行异议，法院应遵从“外观主义”原则，依据《民法典》
第 725 条的规定从形式上审查该租赁合同是否为合法有效且标的物是否由承租人所占有。区别于
《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 31 条将“承租人占有租赁物”作为事实认定要素之一，《民法典》第 725 条
依据占有的权利推定效力使其成为适用“买卖不破租赁”的构成要件，故法院必须在案外人执行异议
程序中对该要件作形式审查以确定租赁权是否排除执行，而不应置于执行异议之诉中再进行实体审
查。经过形式审查发现不足以排除执行的，法院毋需直接引导案外人或当事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而
应尊重各方意愿，保障案外人及当事人自主权衡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或直接“带租拍卖”�48的选择权。
由于承租人提出的异议仅排除执行标的物的交付占有，并不排斥标的物的拍卖与所有权转让。因此，
案外人与当事人可以请求法院通过执行异议之诉对租赁权实体审查，或者选择更具效率的“带租拍
卖”方式，而将实体性问题通过另行起诉来处理。�49

五、租赁权占有对抗效力的解释逻辑与适用规则

( 一) 动产租赁与不动产、准不动产租赁中的区分解释
正如前文所述，在“买卖不破租赁”规则下，租赁物占有的权利推定的适用受到限制。对于动产

而言，占有可以起到权利公示的效果，但作为不动产和准不动产上租赁权的公示要件并不适当。我国
台湾地区于 1999 年对“民法”第 425 条作出修改，在原规定“出租人于租赁物交付后，纵将其所有权
让与第三人，其租赁契约，对于受让人，仍继续存在”基础上，增设“承租人占有中”之要件，其设立的
主要目的便是预防实务中出现的通过虚构租赁关系对买受人或拍定人诉讼欺诈的情况。�50 我国台湾
地区学者认为，该要件的增设系指承租人对租赁物的不中止占有，当属一种持续性的状态。�51 因此，
对于租赁物占有状态的认定偏向严格，则对于租赁权所需达到的公示标准就越高，对买卖不破租赁规
则的适用及对承租人的保护就愈加困难。反之，放宽对租赁物占有状态的认定标准，则占有对租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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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示效果亦相应减弱，保护买受人利益免受损害的目的即难以实现。是故，对于占有状态的认定，
应以客观占有事实为准，尊重客观占有事实的存在与否，并以承租人主观意思为辅助判断的标准，对
于个案处理仍应由法院视实际情况而定。�52

法院在司法审判中，对于承租人以存在生效租赁合同而提起的案外人执行异议或对受让人要求
返还原物诉讼的抗辩，从实体法方面考虑承租人是否通过占有租赁物而取得公示效力以使受让人预
先知晓标的物上的权利负担情况，从程序法方面又对该租赁关系进行审查，通过考察承租人是否占有
租赁物来确定该租赁关系的真伪。基于以上双重因素的叠加考虑，对于“承租人占有租赁物”的解释
与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法院认为，承租人的“占有使用”不包括转租行为，若承
租人未直接占有且未对租赁合同进行网签备案，租赁权无法取得对外的公示性，难以对抗物权转移。
综上，对承租人的“占有使用”应进行限缩解释，仅限于直接占有使用租赁物。�53 与之相对应，亦有法
院在执行异议案件中作出不同裁定: “对于执行异议申请人提出的异议请求，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 28 条考察在人民法院查封前是否签订合法有效
的租赁合同并占有使用该不动产，对于物的占有包括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本案中，承租人与出租人
签订租赁合同并间接占有租赁物的时间在抵押登记及司法查封之前，故法院带租约拍卖的执行行为
并无不当。”�54笔者认为，《民法典》第 725 条中“占有租赁物”要件之规定，在动产租赁中应作限缩解
释，仅包含承租人直接占有租赁物的情况;但在不动产和准不动产租赁中，应对其作扩大解释，将间接
占有亦涵括在内。原因如下:

其一，在租赁物为动产的情况下，只有承租人实际取得租赁物占有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买卖
不破租赁”规则。在“买卖不破租赁”中，为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受让人对租赁物权利信息的调查义务，
应针对“占有”的适用范围作限缩解释，从而平衡承租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利益。因此，在现实交付与
简易交付的前提下，承租人实际上占有租赁物，受让人得以直接通过租赁物的占有状态查明租赁关系
的存在，故应属“买卖不破租赁”的适用范围。但在占有改定与指示交付的情况下，租赁物由让与人
或第三人现实占有，使受让人难以查证租赁关系的存在，违背了设置“交付租赁物予承租人占有”要
件所要达到的公示目的，因此应排除在“占有”适用范围之外。�55

其二，若租赁物为不动产或准不动产的情况下，承租人在租赁关系存续期间内，按照租赁合同占
有租赁物，则应认定租赁关系真实存在;反之，则不承认承租人的租赁权，亦无“买卖不破租赁”规则
的适用。以“盛杰杰与沈凤林、第三人周思楠执行异议之诉案”为例，法院对租赁关系存在的真实性
作实质审查，承租人交付租金、更换门锁均可认为已实际占有使用租赁物，承租人未现实居住涉案房
屋并不影响对租赁关系的认定。�56 在承租人将租赁物暂时交由他人代管或转租的情形中，承租人的
真实意愿为维持对租赁物的占有，客观上虽承租人间接占有租赁物而非直接占有，但主观上并未放弃
对租赁物的占有，故应由法院或仲裁机构在查明主客观情况的基础上确认占有事实的存在。因此，对
于不动产与准不动产，《民法典》第 725 条中的“占有”应作扩大解释，应当考虑实务当中的具体情况，
既包括对租赁物的现实占有，亦包括交付钥匙、船舶租赁合同交割等非现实占有租赁物的情况。对于
占有状态的认定，也应当在考察承租人主观意思的基础上，将辅助人占有、特殊情形下的占有中止等
间接占有的情形纳入范围内。

( 二) 特别法对租赁权公示方式有规定的应优先适用
在不动产方面，应当通过制定特殊规则来解决占有权利公示效力不足的问题。不动产登记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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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效力显然强于占有，第三人通过查询不动产登记信息更容易得知不动产上是否具有某种权利负担，
从而可以提前规划自己的交易行为，不致因未知风险而遭受损害。但遗憾的是，我国《城市房地产管
理法》第 54 条及《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 14 条规定的房屋租赁登记仅具有行政管理效力，并无
强化不动产租赁权公示效果的能力，而《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亦未规定不动产租赁所享有登记能
力。但是，《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 5 条第 10 款规定，法律规定需要登记的其他不动产权利，可以
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办理登记，这也为未来在其他法律中规定不动产权利留足空间。因此，应当将《民
法典》第 725 条作为“买卖不破租赁”规则的一般规定，并可以在其他立法中作特殊规定而优先适用。
例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呈现为“三权分置”形态，其中《民法典》第 339 条规定了土地经营权的可
流转性，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可以出租等形式流转土地经营权。且《民法典》第 341 条规定，对于流转
期限为五年以上的土地经营权，登记为对抗要件:土地经营权自流转合同订立之日起设立，未经登记
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也就是说，土地经营权的承租人未在登记机构取得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
人，在土地经营权租赁合同期限内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于第三人，原租赁合同于第三人而言不生效
力，故无“买卖不破租赁”的适用。因此，《民法典》第 341 条是对土地经营权租赁的特殊规定，故应优
先于第 725 条的适用;但对于流转期限为 5 年以下的土地经营权租赁，仍应适用第 725 条的规定。

此外，《民用航空器法》第 33 条及《船舶登记条例》第 6 条分别规定了航空器、船舶租赁的登记对
抗效力，因此并不适用《民法典》第 725 条。动产与机动车以交付作为所有权让与的要件，故占有能
起到权利公示的效果，承租人对动产与机动车的占有可以对第三人起到警示作用，因此可以直接适用
《民法典》第 725 条。

A Dualistic Study on the Possession's Antagonistic Effectiveness of Leasehold Ｒight

ZHAI Yun － ling ＆ GUO Jia － wei

Abstract: Article 725 of the Civil Code modifies the Contract Law to make the lease right legally effec-
tive against the transferee based on the lessee's possession of the leased object． In terms of substantive law，
there are limitations in the constructive effect of the possession right of the lease right，which affects the
transaction order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publicity of property rights in the lease of real estate and quasi re-
al estate，and increases the verification obligation and transaction costs in third － party transactions． In
terms of the procedural law，the“lessee's possession of the leased property”has changed from the fact find-
ing standard for false lease in Article 31 of the provisions on implementation objection and reconsideration to
the formal elements for the acquisition of confrontation of the lease right set by the civil code． Therefore，the
procedural application and review standard for the lessee's objection to implementation should be amended．
During the execution objection of the outsider，the formal review shall be conducted on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lease relationship，and on the basis of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ing the opinions of all parties and weig-
hing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it shall decide whether to turn to the action of execution objection or direct
“rent auc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l of the antagonistic effect of the possession of the lease right in
China，on one hand，we should make a restrictive interpretation of“possession”in the lease of movable
property; On the other hand，space should be reserved for future legislation to ensure the preferential appli-
cation of the special law on the publicity of the lease right．

Key words: leasehold rights possession presumption of rights adversarial effectiveness opposition
to exec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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